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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文日：

 2025 年 01 月 24 日

申请号：202411901604.3 发文序号：2025012402016330

申请人：西昌学院

发明创造名称：基于机器学习的肉牛饲养管理方法和系统

第 一 次 审 查 意 见 通 知 书

1. 应申请人提出的实质审查请求，根据专利法第 35 条第 1 款的规定，国家知识产权局对上述发明专利申请

进行实质审查。

根据专利法第 35 条第 2 款的规定，国家知识产权局决定自行对上述发明专利申请进行审查。

2. 申请人要求以其在：

     

  申请人已经提交了经原受理机构证明的第一次提出的在先申请文件的副本。

  申请人尚未提交经原受理机构证明的第一次提出的在先申请文件的副本，根据专利法第 30 条的规定视

为未要求优先权要求。

3. 经审查，申请人于     提交的修改文件，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57 条第 1 款的规定，不予接受。

4.审查针对的申请文件：

原始申请文件。 分案申请递交日提交的文件。 下列申请文件：

     

5. 本通知书是在未进行检索的情况下作出的。

  本通知书是在进行了检索的情况下作出的。

  本通知书引用下列对比文件(其编号在今后的审查过程中继续沿用)：

编号 文  件  号  或  名  称
公开日期

（或抵触申请的申请日）

1 CN118822286A 2024-10-22

2 CN105844534A 2016-08-10

6.审查的结论性意见：

关于说明书：

申请的内容属于专利法第 5 条规定的不授予专利权的范围。

说明书不符合专利法第 26 条第 3 款的规定。

说明书不符合专利法第 33 条的规定。

说明书的撰写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20 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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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权利要求书：

权利要求     不符合专利法第 2 条第 2 款的规定。

权利要求     不符合专利法第 9 条第 1 款的规定。

权利要求     不具备专利法第 22 条第 2 款规定的新颖性。

权利要求 1-3、6-7、9 不具备专利法第 22 条第 3 款规定的创造性。

权利要求     不具备专利法第 22 条第 4 款规定的实用性。

权利要求     属于专利法第 25 条规定的不授予专利权的范围。 

权利要求     不符合专利法第 26 条第 4 款的规定。

权利要求     不符合专利法第 31 条第 1 款的规定。

权利要求     不符合专利法第 33 条的规定。

权利要求     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22 条的规定。

权利要求     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23 条的规定。

权利要求     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24 条的规定。

权利要求     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25 条的规定。

     

申请不符合专利法第 26 条第 5 款或者实施细则第 29 条的规定。

申请不符合专利法第 19 条第 1 款的规定。

申请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11 条的规定。

分案申请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49 条第 1 款的规定。

上述结论性意见的具体分析见本通知书的正文部分。

7.基于上述结论性意见，审查员认为：

申请人应当按照通知书正文部分提出的要求，对申请文件进行修改。

申请人应当在意见陈述书中论述其专利申请可以被授予专利权的理由，并对通知书正文部分中指出的不符

合规定之处进行修改，否则将不能授予专利权。

专利申请中没有可以被授予专利权的实质性内容，如果申请人没有陈述理由或者陈述理由不充分，其申请

将被驳回。

     

8.申请人应注意下列事项：

(1) 根据专利法第 37 条的规定，申请人应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的 4 个月内陈述意见，如果申请人无正

当理由逾期不答复，其申请被视为撤回。

(2) 申请人对其申请的修改应当符合专利法第 33 条的规定，不得超出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记载的范围，

同时申请人对专利申请文件进行的修改应当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57 条第 3 款的规定，按照本通知书的要求

进行修改。

(3) 申请人的意见陈述书和/或修改文本应邮寄或递交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受理处，凡未邮寄或递交给

受理处的文件不具备法律效力。

(4) 未经预约，申请人和/或代理师不得前来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与审查员举行会晤。

(5) 对进入实质审查阶段的发明专利申请，在第一次审查意见通知书答复期限届满前（已提交答复意见的

除外），主动申请撤回的，可以请求退还 50%的专利申请实质审查费。

9.本通知书正文部分共有 4 页，并附有下述附件：

引用的对比文件的复印件共     份     页。

     

审查员：杨佳 联系电话：028-62967574 审查部门：专利审查协作四川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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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次 审 查 意 见 通 知 书

申请号:2024119016043

本申请涉及一种基于机器学习的肉牛饲养管理方法。经审查，现提出如下审查意见：

1、权利要求 1 不具备专利法第 22 条第 3 款规定的创造性。

权利要求 1 请求保护一种基于机器学习的肉牛饲养管理方法。对比文件 1（CN118822286A）是最接近的

现有技术，其公开了一种养殖方法、系统、电子设备及存储介质，并具体公开了以下技术特征（参见说明书

第 26-69 段和附图 1-5）：基于体征数据确定目标对象当前所属的目标养殖阶段（即确定同一批次的肉牛在当

前监测周期所处的生长阶段）；

数据采集模块包括智能摄像头、智能磅秤，智能摄像头能够实时采集目标肉牛的图像数据（相当于在监

测周期拍摄多只肉牛的的图像），智能磅秤称量每只肉牛的体重；

肉牛进入投食区，智能投食设备识别肉牛耳标标识，根据平台下发的投食时间、饲料配比、投食量等相

关参数进行投食（相当于确定当前监测周期内的饲料配比以及每日的饲料投喂量）；

肉牛成长分析服务模块获取肉牛标识，出生日期，肉牛体重、体脂数据，饲料投喂数据等，通过特征值

筛选，得到模型训练所需的输入参数，导入机器学习模型进行训练，得到肉牛成长模型。肉牛告警预测服务

模块（相当于生长异常识别模块）基于物联网设备采集模获取的肉牛体征数据，例如肉牛体温、身高、身长、

体重、体脂和进食量等相关的数据。根据肉牛成长模型，触发肉牛温度告警、肉牛活动量告警或肉牛成长预

警，例如僵牛或瘦牛问题牛识别等。肉牛出栏评价服务模块基于肉牛生长模型及肉牛个体成长数据，接入肉

牛动态市场价值等相关指标数据，运用人工智能算法，实时评价肉牛评分；通过训练后的肉牛成长模型，根

据肉牛个体化差异，控制智能饲喂设备调节饲料配比（相当于确定饲料配比和饲料投喂量是否需要调整），投

食量，在肉牛成长各阶段达到精准投食效果，最大化发挥饲养资源价值，达到肉牛育肥最佳效果。由此可见，

对比文件 1 实质上公开了本申请的主题。

因此，权利要求 1 要求保护的技术方案与对比文件 1 所公开的上述内容相比，区别技术特征在于：监测

周期开始时拍摄多只肉牛的多个角度的第一图像，并称量每只肉牛的第一体重，监测周期结束时拍摄多只肉

牛的多个角度的第二图像，并称量每只肉牛的第二体重；通过训练后的生长形态异常识别模型，对第一图像

和第二图像进行处理，获得每只肉牛的生长形态异常评分；根据生长形态异常评分、第一体重和第二体重，

确定每只肉牛的生长异常评分；根据生长异常评分，如果需要调整饲喂情况，则根据生长异常评分、当前监

测周期内的饲料配比、每日的饲料投喂量、同一批次的肉牛的数量，生长阶段、当前监测周期的结束时刻以

及训练后的饲料优化模型，获得调整后的饲料配比和调整后的饲料投喂量；在下一个监测周期使用调整后的

饲料配比和调整后的饲料投喂量进行饲养。

基于上述区别技术特征，权利要求 1 的技术方案实际要解决的技术问题为：如何获得生长形态异常评分。

针对上述区别技术特征，在对比文件 1 公开了具有肉牛图像数据模块、肉牛成长模型、生长异常识别模

块、肉牛评分模块的基础上，根据对肉牛生长形态异常进行评分的需要，使监测周期开始时拍摄多只肉牛的

多个角度的第一图像，并称量每只肉牛的第一体重，监测周期结束时拍摄多只肉牛的多个角度的第二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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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称量每只肉牛的第二体重；通过训练后的生长形态异常识别模型，对所述第一图像和所述第二图像进行处

理，获得每只肉牛的生长形态异常评分，是本领域技术人员作出的适应性设置。对比文件 1 还公开了根据身

高、体长、体重等数据比对肉牛成长模型进而判断是否生长异常，身高、体长属于肉牛生长形态部分监测指

标，基于此，根据生长形态异常评分、第一体重和第二体重，确定每只肉牛的生长异常评分，是本领域技术

人员作出的适应性设置。在对比文件 1 公开了通过比对肉牛个体的差异调整饲料投喂方式的基础上，根据科

学饲喂的需要，根据生长异常评分，如果需要调整饲喂情况，则根据生长异常评分、当前监测周期内的饲料

配比、每日的饲料投喂量、同一批次的肉牛的数量，生长阶段、当前监测周期的结束时刻以及训练后的饲料

优化模型，获得调整后的饲料配比和调整后的饲料投喂量；在下一个监测周期使用调整后的饲料配比和调整

后的饲料投喂量进行饲养，是本领域技术人员作出的适应性设置。

由此可见，在对比文件 1 的基础上结合本领域常规技术手段以得到该权利要求请求保护的技术方案，对

本领域技术人员来说是显而易见的，因此该权利要求所要求保护的技术方案不具有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

的进步，不具备专利法第 22 条第 3 款规定的创造性。

2、权利要求 2-3、6-7 不具备专利法第 22 条第 3 款规定的创造性。

权利要求 2-3、6-7 分别对其引用的权利要求作出了进一步限定。对比文件 2（CN105844534A）公开了

一种奶牛体况自动评分方法及装置，并具体公开了以下技术特征（参见说明书第 49-69 段和附图 1-4）：通过

训练后的奶牛体况评分预测模型，对图像进行处理，获得奶牛体况的评分值；包括：S104、采集该奶牛后部

的 3D 图像，并将 3D 图像发送至处理平台；S1051、处理平台对 3D 图像进行空间变换与归一化处理，从而

消除不同奶牛的站姿对结果带来的不同影响，保证评分结果的准确性。S1052、处理平台对归一化处理之后的

3D 图像进行特征挖掘和筛选，其中，特征包括整体特征以及局部特征；S1053、处理平台综合特征，得到 3D

特征向量；S1054、处理平台将 3D 特征向量输入至奶牛体况评分预测模型中进行运算，并将运算结果作为奶

牛体况的评分值。

由此可见，上述技术特征在对比文件 2 中与本申请中所起作用相同，都是通过对图像进行姿态校正处理

后进行体况评分，因此对比文件 2 给出了将上述技术特征用于对比文件 1 以解决相应技术问题的启示。

基于此，将该模型转用到对肉牛的生长形态异常识别是本领域技术人员能够想到的，使生长形态异常识

别模型包括编码层级、姿态识别层级、姿态变化层级、解码层级及各层级的具体设置方式是本领域技术人员

作出的适应性设置。

对比文件 2 还公开了：奶牛体况评分预测模型是通过下述步骤建立的：S301、选择一定数量的奶牛样本，

采集各个奶牛样本的后部的 3D 样本图像，对所述 3D 样本图像进行空间变换与标准化处理；S302、对标准化

处理后的 3D 样本图像进行样本特征提取与筛选，其中，所述样本特征包括样本整体特征以及样本局部特征；

S303、根据所述样本特征形成 3D 样本特征数据；S304、根据所述 3D 样本特征数据以及从数据库中提取的对

应奶牛样本的人工评分值进行模型的学习与训练，获取 3D 样本特征数据与奶牛样本人工评分之间的关联关

系，获得奶牛体况评分预测模型。基于此，使生长形态异常识别模型的训练步骤还包括生成解码图像、确认

关键点位置坐标、参考评分、损失函数是本领域技术人员通过常规技术手段能够设置得到的，上述步骤的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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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设置方式是本领域技术人员作出的适应性设置。

在对比文件 1 公开了通过比对肉牛生长模型及肉牛体征数据进行肉牛评分的基础上，根据生长形态异常

评分、第一体重和第二体重，确定每只肉牛的生长异常评分是本领域技术人员能够想到的，生长异常评分的

公式设置属于本领域技术人员作出的适应设置，技术效果可预期。

在对比文件 1 公开了根据各项体征数据调整养殖策略的基础上，为建立饲喂模型，使饲料优化模型的训

练步骤包括获取历史监测周期中生长异常评分、筛选目标历史监测周期并确定历史饲料平均投喂量以及具体

设置方式是本领域技术人员作出的适应性设置。为训练该模型，通过第 j 个目标历史监测周期各项数据获得

第 j+1 个目标历史监测周期的样本饲料配比以及平均投喂量，根据第 j 个和第 j+1 个目标历史监测周期的生长

异常评分的平均值、第 j+1 个目标历史监测周期的各项饲喂数据、第 j 个目标历史监测周期的生长阶段，确定

饲料优化模型的第二损失函数，根据第二损失函数对饲料优化模型进行训练，获得训练后的饲料优化模型，

是本领域技术人员作出的适应设置，技术效果可预期。

因此，在其引用的权利要求不具备创造性的基础上，权利要求 2-3、6-7 也不具备专利法第 22 条第 3 款

规定的创造性。

3、权利要求 9 不具备专利法第 22 条第 3 款规定的创造性。

独立权利要求 9 请求保护一种基于机器学习的肉牛饲养管理系统。对比文件 1 是最接近的现有技术，其

公开了一种养殖方法、系统、电子设备及存储介质，并具体公开了以下技术特征（参见说明书第 26-69 段和

附图 1-5）：基于体征数据确定目标对象当前所属的目标养殖阶段（即具有生长阶段模块，用于确定同一批次

的肉牛在当前监测周期所处的生长阶段）；

数据采集模块包括智能摄像头（即拍摄模块）、智能磅秤，智能摄像头能够实时采集目标肉牛的图像数据

（即用于在监测周期拍摄多只肉牛的的图像），智能磅秤称量每只肉牛的体重；

肉牛进入投食区，智能投食设备识别肉牛耳标标识，根据平台下发的投食时间、饲料配比、投食量等相

关参数进行投食（即具有确定模块，用于确定当前监测周期内的饲料配比以及每日的饲料投喂量）；

肉牛成长分析服务模块获取肉牛标识，出生日期，肉牛体重、体脂数据，饲料投喂数据等，通过特征值

筛选，得到模型训练所需的输入参数，导入机器学习模型进行训练，得到肉牛成长模型。肉牛告警预测服务

模块（相当于生长异常识别模块）基于物联网设备采集模获取的肉牛体征数据，例如肉牛体温、身高、身长、

体重、体脂和进食量等相关的数据。根据肉牛成长模型，触发肉牛温度告警、肉牛活动量告警或肉牛成长预

警，例如僵牛或瘦牛问题牛识别等。肉牛出栏评价服务模块基于肉牛生长模型及肉牛个体成长数据，接入肉

牛动态市场价值等相关指标数据，运用人工智能算法，实时评价肉牛评分（即评分模块）；通过训练后的肉牛

成长模型，根据肉牛个体化差异，控制（即具有判断模块）智能饲喂设备（即具有饲养模块）调节饲料配比、

投食量（即具有调整模块，用于确定饲料配比和饲料投喂量是否需要调整），在肉牛成长各阶段达到精准投食

效果，最大化发挥饲养资源价值，达到肉牛育肥最佳效果。由此可见，对比文件 1 实质上公开了本申请的主

题。

因此，权利要求 9 要求保护的技术方案与对比文件 1 所公开的上述内容相比，区别技术特征在于：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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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期开始时拍摄多只肉牛的多个角度的第一图像，并称量每只肉牛的第一体重，监测周期结束时拍摄多只肉

牛的多个角度的第二图像，并称量每只肉牛的第二体重；具有生长形态异常评分模块，通过训练后的生长形

态异常识别模型，对第一图像和第二图像进行处理，获得每只肉牛的生长形态异常评分；具有生长异常评分

模块，根据生长形态异常评分、第一体重和第二体重，确定每只肉牛的生长异常评分；根据生长异常评分，

如果需要调整饲喂情况，则根据生长异常评分、当前监测周期内的饲料配比、每日的饲料投喂量、同一批次

的肉牛的数量，生长阶段、当前监测周期的结束时刻以及训练后的饲料优化模型，获得调整后的饲料配比和

调整后的饲料投喂量；在下一个监测周期使用调整后的饲料配比和调整后的饲料投喂量进行饲养。

基于上述区别技术特征，权利要求 9 的技术方案实际要解决的技术问题为：如何获得生长形态异常评分。

针对上述区别技术特征，在对比文件 1 公开了具有肉牛图像数据模块、肉牛成长模型、生长异常识别模

块、肉牛评分模块的基础上，根据对肉牛生长形态异常进行评分的需要，设置有生长形态异常评分模块、生

长异常评分模块，使监测周期开始时拍摄多只肉牛的多个角度的第一图像，并称量每只肉牛的第一体重，监

测周期结束时拍摄多只肉牛的多个角度的第二图像，并称量每只肉牛的第二体重；通过训练后的生长形态异

常识别模型，对所述第一图像和所述第二图像进行处理，获得每只肉牛的生长形态异常评分，是本领域技术

人员作出的适应性设置。对比文件 1 还公开了根据身高、体长、体重等数据比对肉牛成长模型进而判断是否

生长异常，身高、体长属于肉牛生长形态部分监测指标，基于此，根据生长形态异常评分、第一体重和第二

体重，确定每只肉牛的生长异常评分，是本领域技术人员作出的适应性设置。在对比文件 1 公开了通过比对

肉牛个体的差异调整饲料投喂方式的基础上，根据科学饲喂的需要，根据生长异常评分，如果需要调整饲喂

情况，则根据生长异常评分、当前监测周期内的饲料配比、每日的饲料投喂量、同一批次的肉牛的数量，生

长阶段、当前监测周期的结束时刻以及训练后的饲料优化模型，获得调整后的饲料配比和调整后的饲料投喂

量；在下一个监测周期使用调整后的饲料配比和调整后的饲料投喂量进行饲养，是本领域技术人员作出的适

应性设置。

由此可见，在对比文件 1 的基础上结合本领域常规技术手段以得到该权利要求请求保护的技术方案，对

本领域技术人员来说是显而易见的，因此该权利要求所要求保护的技术方案不具有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

的进步，不具备专利法第 22 条第 3 款规定的创造性。

基于上述理由，本申请按照目前的文本还不能被授予专利权。如果申请人按照本通知书提出的审查意见

对申请文件进行修改，克服所存在的缺陷，则本申请可望被授予专利权。对申请文件的修改应当符合专利法

第三十三条的规定，不得超出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记载的范围。

审查员姓名:杨佳

审查员代码:30141677


